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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共同体产权制度的当代变迁

———以《拜－杜法案》为中心的考察

崔　政，　温阳阳

（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，河北 石家庄　０５００４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美国１９８０年推出《拜－杜法案》，将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技术专利归于科研

机构所有，其目的是促使科研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市场产品。这种特殊的产权形式不仅有违

传统专利权逻辑，同时导致了科学共同体的产权模式的变化。深入考察这种新产权形式的产

生，可以揭示后学院科学更深层次的变化：当代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地方性，导致在将成果推

向市场的过程中不得不依赖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转译，从而迫使市场将一部分利益让渡给科学

共同体，使其成为影响和形塑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。只有真正认清这一点，才能把握科技创新

立法的核心和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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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于体制化的科学，产权问题是一个根本性

的问题，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学的权属和发展

方向。在当代传统的学院科学到当代的后学院科

学的过程中，科学的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产权

的模式也随之产生了许多改变。英国著名学者约

翰·齐曼（Ｊｏｈｎ　Ｚｉｍａｎ）在其著作《真科学：它是什

么，它指 什 么》［１］中 对 后 学 院 科 学 作 了 详 细 的 讨

论，认为科学的产业化是其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的

一个主要特 征，并 指 出 其 具 有 产 权 性（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－
ｒｙ）。不过，齐曼并未对当代科学的产权性进行具

体的讨论，也没有考察产权模式转变的过程。美

国１９８０年通 过 了《拜－杜 法 案》，该 法 案 将 国 家 资

助的科研 项 目 产 生 的 技 术 专 利 归 于 科 研 机 构 所

有，这种特殊的产权形式不符合此前任何一种产

权规范，却开启了知识经济的大门，并对科学发展

的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本文通过考察《拜－杜法

案》所导致的产权模式的改变，来深入探讨当代后

学院科学的一些特性。

　　一、从学院科学、产业科学到服务于国

家战略的大科学的产权模式

　　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。它

包括财产的所有权、占有权、支配权、使用权、收益

权和处置权等。产权的功能包括：激励功能、约束

功能、资源配置功能、协调功能。以法权形式体现

所有制关系的产权制度，是用来巩固和规范商品

经济中财产关系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，维护商品经

济秩序，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工具。也

就说，在当代市场经济的逻辑当中，任何“物”在加

入到市场之前，必须首先明确其产权，而规定知识

这样的“无体物”产权的是专利法及其衍生的相关

法律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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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学院科学的模式下，科学共生产的科学知

识属全社会所有，公有主义是默顿所归纳的学院

科学规范的核心内容。科学公有主义是由当时的

科学实践的内在逻辑决定的———只有公开才能推

动科学的发展。默顿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，
他指出：“科学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性的

概念，是与科学发现应该交流这一规则联系在一

起的。”默顿后来在《科学社会学》中文版序中又进

一步强调了“科学发现优先权”对公有主义的重要

性：“对同行承认的优先权的奖励，能起到使系统

进行迅速而公开的科学交流的作用。它为科学的

‘公有化’提供了制度化的动机基础。这一过程被

科学产权这一与众不同的特征进一步强化了。”［２］

在产业科学的模式下，技术知识的产 权 由 专

利法规定，国家保障专利权人拥有由独占技术专

利所带来的利润。技术专利的发明人并不一定是

专利权人，这两者的分离与产业科学的发展密切

相关。在１９世纪，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实验

室在欧洲各国成立。１８９７年，奥匈帝国颁布的专

利法明确了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区别，作为

职务发明的发明人仅有署名权，而专利权人拥有

技术专利的其他所有权利。这正式确立了产业科

学中的科学家受雇佣的地位，技术发明人以及工

业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的身份是投资人的雇员。在

后来世界各国专利法的发展历程中，作为职务发

明的发明人仅有署名权，专利权人拥有技术专利

的其他所有权利”的规定一直未有实质性的改变。
在大科学模式下，研究成果的产权又 产 生 了

新的变化。大科学计划通常被认为首先在二战期

间出现。范 内 瓦·布 什（Ｖａｎｎｅｖａｒ　Ｂｕｓｈ）在《科

学———没有止境的前沿》中第一次系统描 述 了 大

科学计划这种新的科学形态。［３］大科学在 当 时 以

服务国家战略为主要目的，国家对于科学研究的

全面介入是其主要特征。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常被

视为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的一种表现。由

于大科学计划由国家来投资和组织实施，因此所

得到的研究成果在最初完全归国家所有。而且，
早期的大科学计划大多集中于国防研究和战略性

技术领域，其研究目的和内容决定了所生产的知

识必须保密，无法申请专利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，
导致国家花费大量投入开发的尖端技术却无法直

接、迅速地服务于经济建设。这一点在２０世纪大

科学 计 划 的 引 领 者———美 国 身 上 体 现 得 特 别

突出。

从二战时期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，美 国 的 大 科

学计划获得了辉煌的成功，实现了其战略目标，但
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成功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经济的

增长。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，美国的经济反而

陷入到沉重的滞涨和高额的贸易赤字中：１９７１年

美国外贸首度出现赤字，在接下来的２０年间，美

国外贸 逆 差 累 计 达１０　０００亿 美 元 之 巨，仅１９８７
年就达１　５００亿美元。［４］美国传统的优势产业，汽

车、半导体、装备制造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，纷

纷出现大规模的企业亏损，大量被日本和欧洲的

企业兼并收购。另一方面，大科学计划的辉煌和

成功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，反而

成为了沉 重 的 经 济 负 担。据《拜－杜 法 案》的 起 草

人之一、美国参议员拜耶（Ｂａｙｈ）回忆：“１９７６年至

１９７８年间，美国 专 利 商 标 局 的 数 据 显 示，美 国 专

利申请量出现下降，而且３５％的专利授权给了非

美国居民和法人。与此同时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

放缓，美 国 在 工 业 应 用 技 术 领 域 逐 渐 丧 失 优 势。
对此，拜耶在一番深入了解和调查后发现，美国政

府拥有的２．８万件专利大多数未被转化而被闲置

起来，美国政府投入了３００亿美元的研发资金，却
没有得到 任 何 回 报。”［５］这 一 切 最 终 导 致 了１９８０
年的《拜－杜法案》的出台。

　　二、《拜－杜法案》的推出以及知识经济

的转型

　　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逐渐乏力，美

国民众和私人企业迫切要求将投入到大科学计划

中的资金转换为经济增长的动力。如何发挥美国

在科技上的领先优势，激活大科学计划所生产出

的技术专利，让科研投入有效地转化成为产品进

入市场，就成为当时美国科技政策制订者的重要

课题，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知识产权不明确。当

时美国的专利政策以投资者拥有专利权为核心原

则，理论上政府拥有由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

的专利权。由于美国的政体较为复杂，联邦政府

和州政府为不同的法人，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基

金会的数量众多、种类庞杂，所以专利权实际的所

有者不仅数量大，而且所有权类型五花八门，专利

转移的审批程序异常复杂。这导致政府资助科研

项目的 专 利 技 术 很 少 向 私 人 机 构 转 移。另 一 方

面，由于当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，也使专利转让

变得极为棘手。为了进一步促进大科学计划所生

产的技术更快、更充分地转化为生产，美国卡特政

６５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１１卷　



府在１９８０年推出了《专利与商标修正案》，即《拜－
杜法案》（Ｂａｙｈ－Ｄｏｌｅ　Ａｃｔ）。该 法 案１９８０年 由 国

会通过，此后又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法案来增强和

修补 这 一 法 案，后 来 又 被 纳 入 美 国 法 典 第３５编

（《专利法》）第１８章，标题为“联邦资助所完成发

明的专利权”。这一法案规定政府资助的科研项

目所生产的技术专利归相关科研单位所有，从而

清晰地界定了大科学项目所生产的技术知识的产

权，成为科学共同体所生产的技术知识转向生产

领域的重要产权保障。这一法案是国家意志和市

场需求的双重体现，其用意十分明显，即试图依托

市场重新配置科技资源，激活沉睡在实验室中的

先进技术，促进大科学研究成果向产业界转移。
与以往专利法案不同的是，《拜－杜法案》规定

了由政府出资的科研项目中所取得的专利，专利

权归属于发明人所在的科研机构。其主要内容包

括［６］：对于由联邦政府资助、高校和非营利性科研

机构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中产生的技术发明，高校

和科研机构可与资助单位签订协议，拥有相关专

利所有权，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同时承担专利申

请、授权和转让的义务；技术专利发明者有权分享

专利授权许可所得的收入，但该法案未规定发明

人所得比例；高校须将专利技术转移所得全部收

入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当中；政府保留相关专利的

“介入权”，即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尚未将技术专利

授权转让之时，政府有权保留该项专利，或决定将

该项专利授予某机构以进行商业化的权利。
这一法案对于传统大学的冲击是显 著 的，它

大大改变了美国大学科学技术转化的形态，形成

了以技术转让办公室为核心，学校、研究所和科研

人员共同分享转让费的局面，极大地推动了美国

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对技术专利的转让。在《拜－
杜法案》推出之后，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占全美专

利申请的比例从１９７８年的不足０．３％，上升到超

过３％。［７］各知 名 大 学 纷 纷 设 立 专 门 的 知 识 产 权

转化办公室，专利转让的收入也成为各个大学的

重要收 入 来 源。根 据 美 国 科 技 经 理 人 协 会 的 统

计，仅２０１０年一年，全美大学知识产权交易收入

就高达２４亿美元。［８］

《拜－杜法案》对 美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的 影 响 是 深

远的，它成为美国经济从制造业的低谷走向知识

经济的辉煌的转折点。学界普遍认为，如果没有

该法案的颁布实施，就没有后来美国科技创新层

出不穷的繁荣局面。以往主要专注于科学理论工

作的科学共同体，在这一法案的刺激和引导下，逐
渐将重心转移到技术研发领域。大量的大学科研

人员创办或介入高科技企业，众多知名大学开办

工业实验室公司。
在回顾知识经济理论的产生时，人们 往 往 会

提到经济学 家 罗 默（Ｐａｕｌ　Ｒｏｍｅｒ）１９８３年 提 出 的

“新经 济 增 长 理 论”，并 将 经 济 合 作 与 开 发 组 织

１９９６年的 报 告《以 知 识 为 基 础 的 经 济》（Ｋｎｏｗｌ－
ｅｄｇｅ　Ｂａｓｅｄ　Ｅｃｏｎｏｍｙ）作 为 关 于 知 识 经 济 内 涵 的

标准阐述［９］。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，是 相 对 于 传

统的以物质（能源、原材料和劳动力）为基础的经

济而言的。在知识经济模式中，科学技术知识无

疑处于最为重要、最为核心的地位。从产权界定

的角度来看，１９８０年 推 出 的《拜－杜 法 案》在 法 律

和制度层面上就开启了知识经济的大门。知识经

济这种 以 知 识 生 产（尤 其 是 先 进 技 术 知 识 的 生

产）、交易和分配为基础的经济模式，最为根本的

法律保障就是技术专利产权的界定。
在大科学计划模式下，大学和科研机 构 所 研

发的技术专利的所有者属于政府，政府却难以很

好地承担将这些专利转化为生产的任务。如何激

活沉睡在 大 学 实 验 室 和 专 利 申 请 书 上 的 技 术 知

识，成为了 症 结 所 在。在《拜－杜 法 案》实 施 之 前，
由于大科学计划所生产的技术知识产权不明晰，
导致大量技术被闲置———政府拥有技术知识的产

权，但没有动力促进技术知识转换为生产；企业需

要技术，但 碍 于 产 权 不 明 而 无 法 购 买。《拜－杜 法

案》的颁布理顺了当时科学研究中政府资助科研

项目的知识产权问题，为大科学计划生产的技术

知识转移到生产领域奠定了产权基础，从而促使

美国经济从传统经济转向知识经济。该法案的成

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，释放制度资

源，从而推动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到市场中。

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，美 国 克 林 顿 政 府 大 力 倡 导

知识经济，并很快成为引领世界的新经济模式，世
界各国纷纷效仿。１９９８年５月，日本推出与《拜－
杜法案》类似的《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》，欲图激发

日本各个 顶 尖 高 校 的 技 术 转 让 热 情。２００２年２
月，德国也参照《拜－杜法案》调整了《雇员发明法》
中的相关条例，借以促进相关高校的技术转化，帮
助德国应 对 其 他 发 达 国 家 在 技 术 领 域 转 让 的 优

势。不仅是发达国家，印度、巴西和中国等发展中

等国也纷纷推出类似的法律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

步和经济发展。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日，我国科技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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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联合下发了一个中国版的《拜杜法案》———
《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

的若 干 规 定》［１０］。另 外，我 国２００７年 修 订 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中，第二十条也直

接借鉴了《拜－杜 法 案》：“利 用 财 政 性 资 金 设 立 的

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

的发明专利权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

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，除涉及国家安全、国
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，授权项目承担

者依法取得。”［１１］

　　 三、对《拜－杜法案》为代表的当代科学

产权制度的深层次分析

　　《拜－杜法案》的 成 功 让 美 国 经 济 走 出 了 衰 退

的泥潭，并使世界经济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向知

识经济这种以技术专利生产和交易为核心的发展

模式。该法案的独特之处在于高校和其他科研机

构获得了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专利的产

权。这种产权模式实际上同时违背了学院科学和

产业科学两方面的规范———学院科学规范要求科

学具有公有性，但是该法案却鼓励科学共同体将

科研成果申请专利；专利权作为产业科学的核心

规范，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以技术研发投资人获利

作为核心原则，但是该法案却将原本属于国家的

技术专利，授予特定的科研机构。深入考察这种

“独特之处”，可以发现实际上蕴含着更为深层次

的原因。
《拜－杜法案》的 立 法 目 的 表 面 上 是 为 了 促 进

大科学计划下产生的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，但在

现实中，技术知识从发明到转化为生产是一个十

分复杂的过程。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国

家的意志、高新技术的生产和市场的需求，同时还

需要整个社会的通力协作。对于这一过程的复杂

性，通过考察创新理论研究从熊彼得的企业技术

创新理论到当今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变迁这一

研究范围不断扩张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，即可

得知。而这一过程的核心，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，
就是如何让科学共同体生产的技术知识跨越学院

和市场之间的“鸿沟”，投入到市场当中去。
在传统的学院科学中，科学共同体的 目 标 是

推进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增长，并不是

为技术生产服务的；科学知识被转化为应用技术

还有着漫长的过程，这一过程与学院科学也基本

无关。而在传统的产业科学中，工业实验室作为

企业的一部分，科研人员作为企业雇员并没有自

由研究的权力，他们所研究的技术往往是由决策

者下达的研发任务，如何将技术推向市场则是市

场营销部门的任务。大科学计划所生产的技术，
则与两者不同。大科学产出的成果是由国家战略

决定的，并不考虑如何推向市场。但是，当国家意

志成为大科学计划所生产的技术推向市场的动力

时，由于大科学计划所特有的地方性和复杂性，这
一转化过程会十分困难。

大科学计划的实施，导致生产一种产 品 的 全

部技术环节不再由个别的企业、团队或实验室所

控制，而是将技术知识分布到了不同的群体中，这
些群体 通 过 大 科 学 计 划 相 联 系。技 术 知 识 往 往

“黏着”在相关的研发人员那里，只有他们最明白

技术的实际用途和市场前景。当大科学计划达成

其目的时，所产生的新技术的商业价值就凸显出

来，而 此 时 的 技 术 已 经 被 分 布 到 不 同 的 群 体 中。
因此，如果要应用大科学计划产生的新技术生产

新产品，就必须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进行技术知识

的传播和交流。
大科学计划生产的知识，由于其复杂 性 和 地

方性，导致如果脱离相关研究人员的参与，就难以

从研究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。正如劳斯所指出的

那样，技术的应用过程，其本质就是科学知识在实

验室之外的拓展，是经过“地方性实践的‘转译’以
适应新的地方性的情景”的过程。由于环境的复

杂性和技术系统的“紧密耦合性”，使“在科学实践

向实验室外的各种拓展中，实验室原本的规训变

得不可或缺，因为它们把起源于实验室的诸多控

制和限制强 加 给 了 世 界。”［１２］劳 斯 认 为 知 识 的 权

力来源于地方性变迁中的“转移”过程，这一过程

依赖于实验室的规训，在转译中，实验室的规训这

种微观政治和权力，通过技术被施加给了外部世

界，而转译过程本身同样需要经历过实验室规训

的成员的参与。也就是说，在实验室这种微观政

治场所所形成的权力，通过技术的扩散，对宏观社

会形成了重要的影响。
正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特点，使 得 只 有

技术的研发人员才知道特定的技术应该如何继续

发展，如何通过产权交易选择适当的技术，从而形

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转变为生产，甚至还包括生产

出产品后第一批用户的定位。这些地方性知识都

是由实验室的规训形成的，在技术知识从实验室

转译到市场的过程中，如果离开了科研人员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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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技术的发明者，知识转译和技术的迁移就显得

极为困难。因此，在资本主导的逻辑中，科研人员

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，迫于这种权力，资本不得不

将一部分利益让渡给科学共同体。也就是在这一

过程中，科学共同体通过技术的地方性变迁，从劳

斯所说的微观层面的权力，演变成为一种可以影

响宏观政治层面的政治力量。

　　 四、结语

市场的逻辑是当今社会的主导性原 则，一 种

产品只有产权明晰，才能明确该产品的所有者和

受益者，生产这种产品的行为才能融入到当代市

场经济中。科学技术知识的产权规范，是后学院

科学的社会规范核心，这一规范一定程度上确定

了科学的目标。默顿主义的学院科学规范之所以

能够有长久的生命力，主要是因为这种规范始终

是从不同角度对学院科学的公有属性进行描述，
从而清晰地阐明了学院科学的产权性。而产业科

学从其诞生之初就是为资本服务的，专利权作为

其基本规范也始终是清晰而明确的。然而，对于

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转变历程，齐曼并没

有进行明确而细致的描述，这就使得其他研究者

很难沿着 他 的 思 路 进 一 步 探 讨 科 学 形 态 变 迁 的

历程。
通过上面的分析，关于科学共同体的 产 权 脉

络及其变迁原因已经初步呈现：大科学计划是国

家意志的体现，主要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，也因此

具有保密性。而《拜－杜法案》的推出，则是国家和

市场双重意志的体现。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局势

使得当时的美国政府别无选择，如果想挽救美国

经济，只能通过激活大科学计划所生产的海量技

术专利知识，将这些知识转换为生产。当代科学

技术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地方性等因素，阻碍了技

术专利知识的扩散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受过

实验室规训的专业人员，通过他们的转译，将技术

专利知识转化为生产。因此，投资者不得不将一

部分利益让渡给科学共同体。该法案的推出最初

本无意改变科学共同体的目标，但是法案的推行

及其影响的蔓延不仅改变了科学的目标和面貌，
同时也使原来远离市场的科学共同体逐渐成为知

识经济这一新经济模式中最重要的研发部门，并

成为影响和形塑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。
就我国而言，从２０００年《专利法》第二次修正

案颁布至今，《拜－杜法案》及其逻辑一直是我国科

技立法的核心。但是，我国的科技政策和立法报

告中则写满了各种“配套措施不完善”。当下，国

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，在未彻底掌握本国经济

发展趋势 和 本 国 科 技 发 展 的 地 方 性 知 识 的 情 况

下，贸然释放制度资源，实际上是违背了该法案立

法思路的初衷，其结果很有可能是缘木求鱼。真

正有效刺激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，应该是建立在

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本国科学技术的地方性知

识充分 调 查 掌 握 的 基 础 上 制 定 的。对 于 我 国 而

言，只有总结和掌握我国科技发展的地方性知识，
才能建立起与我国相匹配的科技创新立法，而其

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总结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科技

创新创业文化，以此为立法的基础，推动我国经济

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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